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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66/462/Add.2)通过] 

66/162. 中部非洲次区域人权与民主中心 

 大会， 

 回顾其关于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区域安排的2000年 12月 4日第55/105号决议， 

 又回顾其 2000 年 11 月 20 日第 55/34B 号和 2000 年 12 月 23 日第 55/233 号

决议、2000 年 12 月 23 日第 55/234 号决议第三节、2001 年 12 月 24 日第 56/253

号决议，以及关于中部非洲次区域人权与民主中心的2003年 12月 22日第58/176

号、2004 年 12 月 20 日第 59/183 号、2005 年 12 月 16 日第 60/151 号、2006 年

12 月 19 日第 61/158 号、2007 年 12 月 22 日第 62/221 号、2008 年 12 月 18 日第

63/177 号和 2009 年 12 月 18 日第 64/165 号决议， 

 还回顾世界人权会议建议提供更多资源，以便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

事处人权领域技术合作方案下加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区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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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高级专员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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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注意到 2009 年 11 月 9 日至 13 日在恩贾梅纳、2010 年 4 月 26 日至 30

日在金沙萨、2010 年 11 月 15 日至 19 日在布拉柴维尔、2011 年 3 月 12 日至 16

日在圣多美分别举行了联合国中部非洲安全问题常设咨询委员会第二十九次、第

三十次、第三十一次和第三十二次部长级会议， 

 又表示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3
 

                                                           
1
 见 A/CONF.157/24(Part I)和 Corr.1，第三章。 

2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36 号》，增编(A/56/36/Add.1)。 

3
 A/66/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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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
4
 尤其是其中确认决定在其后五年将高

级专员办事处经常预算增加一倍， 

 1. 欢迎雅温得中部非洲次区域人权与民主中心的各项活动； 

 2. 满意地注意到东道国为设立该中心提供了支持； 

 3. 又满意地注意到该中心目前正在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和卢旺

达合作开展的活动； 

 4. 表示注意到该中心 2012-2013 年战略优先专题，例如消除歧视，注重土

著居民、残疾人、移徙工人及其家庭的权利、妇女人权和性别平等问题；加强法

治和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推动民主和善治；促进和保护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

加强国内人权机构以及与国际和区域人权机制的合作； 

 5. 满意地注意到举办了该中心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 

 6. 鼓励该中心加强其与非洲联盟、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联合国中部非洲

区域办事处和该次区域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等次区域组织和机构的合作，并投入资

源以强化与这些组织和机构的关系； 

 7. 鼓励区域代表和中心主任继续为常驻日内瓦和雅温得的中部非洲各国

大使定期举办通报会，并在区域代表访问期间在次区域有关国家举办通报会，以

便交流该中心活动信息，规划该中心的工作方向； 

 8. 注意到秘书长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为确保充分执行大会相关决

议
5
 以便为该中心执行任务提供充足资金和人力资源而作的努力； 

 9. 请秘书长和高级专员在高级专员办事处现有资源范围内继续提供更多

资金和人力资源，以使该中心能够积极、有效地满足中部非洲次区域在促进和保

护人权以及发展民主文化和法治方面日益增多的需要； 

 10. 请秘书长就本决议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 

 

2011 年 12 月 19 日 
第 89 次全体会议 

 

                                                           
4
 见第 60/1 号决议。 

5
 第 61/158、62/221、63/177 和 64/165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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